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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 6月 9日至 7月 3日 

议程项目 9 

通过委员会第四十三届会议工作报告 
 
 

报告员：杰里·克雷默先生（加拿大） 

 

增编 

 

  方案问题：2004-200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项目 4(A) 
 
 

  第 25款： 

保护和援助难民 
 
 

1. 方案和预算委员会在 2003年 6月 23日第 19次会议上审议了 2004-2005两

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 25款(保护和援助难民)(A/58/6(Sect.25)。 

2. 秘书长代表介绍了第 25 款，并回答了委员会在审议这个预算款次期间提出

的问题。 

讨论情况 

3. 大家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所从事的活动以

及办事处在保护和援助难民方面发挥的主要作用普遍表示支持。 

4. 尽管大会已在其第 56/253 号决议中要求拟议预算更加透明，所需资源按照

支出用途编列，但 2004-200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 25款再次按赠款来编列，

大家对此表示关切。大家感到资料不足，难以确保适当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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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人表示了这一观点，即 2004-2005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的第 25 款“保护

和援助难民”中本应包括《方案规则、预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

法的条例和细则》的条例 5.3和细则 105.3规定的资料。在这方面有人指出，该

款应遵守大会第 56/253号决议第 133 至 136 段，其中大会深为遗憾地注意到，

以前在员额，其他工作人员费用、一般业务开支以及用品和材料项下提供的一些

经费，现在以透明度较低的方式编列在赠款和捐款项下；大会请秘书长用赠款和

捐款以外的经费，按支出用途恢复提供所需资源；大会请秘书长以透明的方式审

查由经常预算为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提供经费的问题。 

6. 秘书长的代表解释说，以赠款形式编列难民专员办事处的拟议方案预算是为

了简化办事处与秘书处之间的关系，并提供更多的灵活性。他回顾根据《难民专

员办事处章程》第 20条，经常预算只负担有关高级专员办事处运作的行政开支，

有关高级专员活动的所有其他开支应由自愿捐助提供资金。因为难民专员办事处

的经常预算份额仅占可供难民专员办事处使用的总预算的 5.4％，约为其行政经

费的一半左右，所以，提供一些灵活性很重要。 

7. 有人对仅提出停止一项产出表示关切，并鼓励办事处审查其出版物方案。 

8. 关于有人提及次级方案 2项下关于微额供资的出版物，有人表示，办事处不

应卷入发展活动。 

结论和建议 
 

9. 委员会建议大会核准 2004-200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25款(保护和援助难

民)的方案说明，但须作出以下修改： 

第 25.4段 

 用“关于保护的次级方案还将”取代最后一句中的“工作方案将”。 

表 25.5 

 (a) 将(g)分段并入(c)分段，成为一个分段； 

 (b) 用以下案文取代预期成果一栏中的(d)：“在通过制定、协助和积极开展

难民安全和有尊严地自愿遣返的工作并在其后监测难民返回国家的局势，以持久

解决问题方面取得进展”； 

 (c) 将绩效指标(d)“从被强迫流离失所的情势中回返的难民和令人关切的

其他人的人数”，改为“被迫流离失所的难民和其他有关人员通过开展自愿遣返

工作而返回的人数”； 

 (d) 用以下案文取代预期成果(e)：“在可行时，根据高级专员关于“通过就

地安置促进发展”的战略，推动就地安置，将其作为永久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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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在绩效指标(f)下，增加㈢，案文如下：“采用用于改进监测和监督重新

安置情况的工具的程度”。在(e)的业绩计量下，用“待定”分别取代 2002-2003

年的“1个试点国”和 2004-2005年的“5个试点国”。 

 (f) 把(g)段和(c)段合并起来。在预期成果(c)“改善反应措施”后加句号，

并插入预期成果(g)的案文。把效绩指标(g)和效绩指标(c)合并起来，变成以下

两个分段：㈠“向难民营诊所报告的性暴力和针对性别的暴力的事件数量有所减

少”；和㈡“难民专员办事处有多少国家业务计划反映了这 5 个优先类别和主要

部门”。在效绩指标(c)下，增加新的㈢，案文如下：“根据高级专员的五个承诺

制订相应的可以衡量的指标。”在业绩计量(c)㈢下，增加“2000-2001 年：尚无

数据”；“2002-2003年估计数：待定”；和“2004-2005年目标：待定”。 

表 25.6 

 (a) 用以下案文取代绩效指标(b)㈠：“将难民和周围当地社区居民的生活质

量纳入国家发展计划的有关举措的次数”； 

 (b) 在效绩指标(b)㈡中，删除“与核心标准相比，”。 

 (c) 在效绩指标(b)㈢中，用“自力更生”取代“微额供资”； 

 (d) 在预期成果(d)中，用“援助”取代“保护”； 

 (e) 在预期成果(d)中，在句首增加以下案文：“通过国际社会本着分担负担

和国际团结的精神提供足够的自愿捐款，”； 

 (f) 在效绩指标(d)㈡中，删除“以及通过就地安置促进发展战略”； 

 (g) 在效绩指标(d)中，增加新的㈢，案文如下：“增加国际社会提供的自愿

捐款的数额”。在业绩计量下，用“待定”分别取代 2002-2003年的“4个政府发

展机构”和 2004-2005年的“8个政府发展机构”。 

10. 委员会建议在 2004-2005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中向大会提供《方案规划、预

算内方案部分、执行情况监测和评价方法条例和细则》条例 5.3和细则 105.3以

及大会有关决议规定的资料。 

11. 委员会强调指出，该款所涉方案管理人员要遵守上述条例和细则。 

 

 


